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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隆汇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交易概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常州金爵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常州金爵”）系本公司的控

股子公司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万元。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

80 万元，占股 80%；陶小英认缴出资人民币 20 万元，占股 20%。公

司根据经营发展战略的需要，拟以人民币 0元的价格收购陶小英持有

的常州金爵全部 20%的股权。交易完成后常州金爵将成为公司的全资

子公司。 

 

（二）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，公

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

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（一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

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

到 50%以上；（二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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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

且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

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第三十五条规定，

计算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比例时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（一）购买的

资产为股权的，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，

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

准，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

准；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

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。除前款规

定的情形外，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均以成交

金额为准；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，其资产总额、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

的账面价值为准。 

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

91,626,071.73元，净资产为人民币 57,602,375.80元。本次交易总

金额为人民币 0元，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，故本次收购不构成重

大资产重组。 

 

 

（三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四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18年 10月 31日，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，以 2票同意、0票

反对、0票权审议通过《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常州金爵商务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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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的议案》。根据公司《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公司或

公司拥有 20%以上权益的子公司的单笔对外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

100 万元或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%的，由公司总经理

会议讨论决定。 

 

（五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的情况 

1、自然人 

姓名：陶小英 

住所：常州市天宁区翠竹新村**栋**单元**室 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名称：常州金爵商务有限公司 

2、交易标的类别：股权类资产 

3、交易标的所在地：常州市钟楼区怀德北路 88号 

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

常州金爵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经常州市钟楼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批准设立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万元，注册地址为常州市钟楼区

怀德北路 88号。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80万元（实缴出资人民

币 16 万元），占股 80%；陶小英认缴出资人民币 20 万元（实缴出资

人民币 0 元），占股 20%。经营范围为食品销售、餐饮服务（限《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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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经营许可证》核定范围），工艺美术品、体育用品的销售；商务信

息咨询服务，展览展示服务，会务服务，停车场管理服务。 

截至目前常州金爵未正式开展经营。 

 

（二）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

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

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

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 

四、定价情况 

因陶小英的认缴出资未实际缴纳，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同意，

本次交易的对价为人民币 0元。 

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以人民币 0元的价格收购陶小英持有的常州金爵 20万股股权（占

股 20%） 

 

（二）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

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批通过的日期。 

 

六、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常州金爵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对公司产业

结构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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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经与会高管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《江苏大隆汇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总经理办公会决议》 

 

 

 

 

江苏大隆汇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 年 11 月 19 日  


